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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创造价值

变为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论评析

——对“社会劳动价值论”的质疑之五
①

陈振羽

　　“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提出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论,即使

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初学者也不难看出其缺陷,即任何

违反“一切社会产品都是活劳动创造的”这个逻辑的观点都

是错误的; 因而又提出“从社会看企业的生产资料 (物化劳

动)创造价值正是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论点。我认为很有

必要对此提出质疑。②

一、“生产资料参与活劳动创造价

值”被说成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

“社会劳动价值论”者认为讲生产资料 (物化劳动)也参

与活劳动创造价值,这并不违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他

写道:“讲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是否就违反马克

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呢? 回答是否定的。”③因为从企业看的生

产资料 (物化劳动)参与活劳动创造价值,正是从社会看的活

劳动创造价值。上述错误论题误解了《资本论》的许多观点。

这种误解又集中表现在下述例表中。因此难以避免要较冗长

地引用例表和他运用例表对上述论题的说明。

他为说明上述论题提出了以下例表④:

企　　业
物化劳动价值

(中间产品消耗)
活劳动价值

(V + M )
劳动总成果价值

(C+ V + M )

采矿企业 0 1 000 1 000

加工企业 (一) 1 000 2 000 3 000

加工企业 (二) 3 000 1 500 4 500

加工企业 (三) 4 500 1 500 6 000

合　计 8 500 6 000 14 500

他运用例表说明上述论题:“制造机器主要依靠金属材

料,需要通过采矿企业开采矿石,经过冶炼企业多次加工再

加工,最后由机器制造企业制造成机器。矿石来自矿山,矿山

是天然资源,未经劳动滤过,不存在价值,表中以 0表示。但

经过开采,冶炼加工,形成不同层次的中间产品,不断追加价

值。假定加工企业 (三)为机器制造厂,制成机器作最终使用。

那么从企业看,该机器作为最终产品是由加工企业 (三)的活

劳动与物化劳动共同创造的,其总价值 (C+ V + M )为 6000

个单位。如果从社会看,正是采矿企业和 (一)( 二)( 三)加工

企业活劳动新创价值的总和,即1000 + 2000 + 1500 + 1500

= 6000 单位。”⑤换句话说,“一种产品的完全价值‘等于’所

有与该产品生产各单位活劳动价值的总和。”⑥由此可见,从

企业 (微观)看, 生产资料“不但能转移价值, 而且还创造价

值。”由于从社会看,“任何一个企业单位,它的物化劳动——

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辅助材料,正是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投入

产生的成果。”或者说, 物化劳动“是社会活劳动的新创成

果。”⑦因此,“从微观看,企业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共同创造价

值,实际就是从宏观看的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⑧他在这里

实际上阐明了从社会看,生产资料 (物化劳动)是众多企业的

活劳动所创的成果; 因此从社会看,生产资料创造价值正是

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

他在例表中所使用的范畴以及若干假定都欠妥。其一,

误解马克思所解释的C、V、M 的含义。马克思所使用的资本

主义经济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它们都有

特定的含义,不能任意加以使用。既然认为生产资料 (物化劳

动)能够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这就决定了在上述例表中是

不能够使用马克思用以分别作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

价值的代称的C、V、M 的。例表中的C,是指能够生产剩余价

值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马克思则是把C 看作是不变资本价值

的代称,认为不变资本是投于不能创造价值和增殖价值的生

产资料的资本。既然把生产资料看作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

值 (M 2)投于生产资料的资本, 就不能看作是不变资本。在

“社会劳动价值论”者那里,不变资本范畴消失了,从而就不

能使用作为不变资本代称的C。把上述生产资料价值称为C,

这显然是误解马克思所解释的C 即不变资本的含义。既然投

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资本被看作都是能够增殖价值的资

本,而可变资本是与不变资本相对立的范畴; 那末,随着不变

资本范畴的消失,只有投于劳动力的资本才是可以增殖价值

的可变资本的范畴也就消失了。因此例表中以V 表示劳动力

价值,显然是误解了马克思所解释的V 作为可变资本的含

义。把生产资料 (物化劳动)说成也会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

(M 2) ,这就误解了马克思所解释的M 即剩余价值的含义。剩

余价值是指物化的剩余劳动,或者说是指雇佣工人的剩余劳

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剩

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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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⑨既然认为生产资料也和雇佣工

人一样能够生产剩余价值,这里所说的剩余价值,就不是马

克思所考察的剩余价值范畴,他在例表中就不能以马克思所

使用的剩余价值的代称M 表示生产资料和雇佣工人一起生

产的剩余价值。此外,所谓活劳动价值等于V + M ,这种说法

也欠妥。既然认为生产资料也会创造剩余价值,例表中的剩

余价值的一部分就被说成是生产资料创造的,因而不存在所

谓活劳动价值等于V + M。误解马克思所使用的C、V、M 的

含义,不妥当地使用上述经济范畴,使例表没有准确表示他

所提出的论题。按照他的说法,“从企业看,机器产品作为最

终产品是由加工企业 (三)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共同创造的,

其总价值 (C + V + M )为 6000 个单位”, 生产资料 (物化劳

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创造剩余价值; 然而在例表中加工企

业 (三)的生产资料 (物化劳动)却被看作不能创造价值和剩

余价值,只有活劳动才被看作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即所

谓活劳动价值等于V + M ,这显然是和他的上述论题相矛盾

的,从而又使他难于由此去阐明所谓从社会看生产资料创造

价值正是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

其二,不能够作采矿企业没有劳动资料从而没有把资本

投于生产资料的假定。他在例表中假定了采矿企业的资本家

只雇佣工人,没有把资本投于生产资料。虽然矿山没有劳动

滤过,没有价值,不必投入资本,然而采矿企业需要大量采矿

机械设备作为劳动手段。没有把资本投于购买矿山机器设备

则不能成为采矿企业, 因为雇佣工人不可能徒手去开采矿

山。例表假定采矿企业的资本等于零,显然是错误的。既然对

采矿企业的“资本构成 (C、V )”作了错误的假定,正如即将讨

论的,由此引伸出来的结论,即从社会看企业的生产资料 (物

化劳动)的价值是由社会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也是错误的。

其三, 与上述错误假定相联系, 各个加工企业 (一)、

(二)、(三)都被假定为投于生产资料的资本, 只有资本投于

劳动对象,而没有把资本投于劳动手段,这也欠妥。按照马克

思的观点,加工企业的资本家必须把资本既投于劳动对象,

又投于劳动手段,作为加工企业的机器厂没有机床设备等劳

动手段,而只有金属材料劳动对象,是不可能对劳动对象进

行加工,从而是不能够成为加工企业的。既然认识到“现代化

的机器设备高效率地进行生产,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取

得高额的利润收入,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而不能认

为现代化的机器设备是“只能转移价值,不能创造价值。”βκ应

该就不会做出加工企业没有劳动手段的假定。然而为了便于

论证一个不妥当的结论即从社会看企业的生产资料 (物化劳

动)的价值是由活劳动创造的价值构成的,而做出资本主义

企业都不把资本投于劳动资料的错误假定,这显然是不可取

的。

二、“生产资料参与活劳动创造价值”

不会变为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

“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由上述例表所作的以下论证也是

错误的。按照他的看法,从企业 (微观)看,不仅活劳动能创造

价值,而且生产资料 (物化劳动)也能“创造价值”, 由于某一

个企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创造的新

价值,因此从社会 (宏观)看,生产资料创造价值正是社会活

劳动创造价值。这种看法欠妥。

其一,某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不是其他众多企

业活劳动新创价值。所谓某个企业使用的物化劳动 (机器设

备、原材料、辅助材料等生产资料)从社会看是“众多企业活

劳动投入产生的成果”, 或者说, 某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

(物化劳动)是“社会活劳动的所创成果。”βλ按照例表,这里所

说的生产资料 (物化劳动)是指生产资料价值,“即物化劳动

价值”,这里所说的社会活劳动成果是指社会劳动新创价值。

因此它实际上是认为从社会看某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的

价值是社会活劳动新创造的成果即新创价值。这种看法的错

误是,首先,混同某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其产品

作为上述生产资料的企业的产品价值。按照他的观点,某个

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其他各企业活劳动新创价值,

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是来自另一个企业

的产品,从而任何一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都是另一

个企业的产品价值。加工企业 (三)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4500 个单位是加工企业 (二)的产品价值4500 个单位〔C

(3000 )、V + M (1500 )〕; 加工企业 (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

价值3000 个单位是加工企业 (一)的产品价值3000 个单位

〔C (1000 ) + V + M (2000 )〕;加工企业 (一)使用的生产资料

的价值1000 个单位是采矿企业的产品价值1000 个单位〔C

(0) + V + M (1000 )〕。因此加工企业 (三)使用的生产资料的

价值 45000 个单位是其他各企业的净产值〔加工企业 (二)

1500 、加工企业 (一) 2000 、采矿企业 1000 〕的总和。这种看

法显然是混同了某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其产品

作为上述生产资料的企业的产品价值。上述二者有着重大的

区别,马克思论述了一个使用价值究竟表现为原料、劳动资

料还是产品, 完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起的特定的作

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βµ一个使用价值作

为某个企业的劳动过程的生产资料和作为另一个企业劳动

过程的结果的产品是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的,因此“产品

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 也就丧失了产品的性

质。”βν某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其产品作为上述

生产资料的另一个企业的产品价值就会有区别。这种区别的

一方面是,二者包含的劳动及价值的组成部分有区别。前者

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包含的劳动是过去的死的劳动,从而生产

资料的价值是旧价值; 后者的产品价值包含有过去的劳动和

活劳动,其价值包括转移的旧价值和活劳动新创价值。前者

的生产资料价值只是作为不变资本价值; 后者的产品价值是

作为其生产过程的结果,其价值则由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

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等三个部分组成。上述区别的另一方面

是,某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其产品作为上述生产

资料的另一个企业的产品价值有着实现的价值和价值的区

别。前者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不是属于后者的产品的价值。某

个企业是以其产品和另一个企业的产品相交换,相互交换的

产品都得到了实现,另一个企业的产品价值是作为某个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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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实现价值,某个企业把交换来的另一个企业的产品作

为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的价值是作为某个企业的产品价

值的实现价值,不是属于另一个企业的产品价值。例如,加工

企业 (三)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4500 个单位是作为其产

品价值的实现价值,不是属于加工企业 (二)产品价值 4500

个单位; 加工企业 (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3000 个单位

是作为其产品价值的实现价值,不是属于加工企业 (一)的产

品价值 3000 个单位; 加工企业 (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1000 个单位,是作为加工企业 (一)的产品价值的实现价值,

不是属于采矿企业的产品价值 1000 个单位。某个企业使用

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其产品作为上述生产资料的另一个企

业的产品价值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因为某个企业使用的生产

资料是来自另一个企业生产过程的结果的产品,生产资料的

价值就由上述产品生产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种

产品生产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动,其价值也发

生变动。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论述了某个企业使用的生

产资料的价值发生的变动。βο然而我们不能由此忽视上述二

者的区别,不能够把某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说成是

其产品为作上述生产资料的另一个企业的产品价值。其次,

不能假设各个企业都只使用劳动对象而没有使用劳动资料。

他之所以要作这个错误的假定,是为了便于得出从社会看某

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其他各个企业活劳动新创

价值的结论。只有假定各企业只使用劳动对象,才可能找到

始初生产单位没有使用生产资料,从而才可以把某个企业的

生产资料的价值说成是由社会活劳动创造的。按照例表,加

工企业 (三)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4500 个单位是由加工

企业 (二)总产值 4500 个单位即活劳动价值 1500 个单位和

生产资料价值 3000 个单位构成的; 加工企业 (二)使用的生

产资料的价值 3000 个单位是由加工企业 (一)的总产值

3000 个单位即活劳动新创价值 2000 个单位和生产资料价

值 1000 个单位构成; 加工企业 (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1000 个单位是由采矿企业的总产值即活劳动创造的价值

1000 个单位构成。因此,加工企业 (三)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

值 4500 个单位是由加工企业 (二)活劳动新创价值 1500 个

单位、加工企业 (一)的活劳动新创价值 2000 个单位和采矿

企业的活劳动新创价值 1000 个单位构成。如果作各企业都

还有使用劳动资料的正确假设,按照他的观点,除始初生产

单位以外的各企业使用的劳动资料的价值是可以被说成是

其他企业活劳动新创价值,采矿企业即始初生产单位使用的

劳动资料的价值则无法被说成是其他企业活劳动新创价值,

从而他就无法论证所谓生产最终产品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

的价值等于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新创价值。任何一个企业都

必须使用劳动资料,因而是不能够得出生产最终产品企业使

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等于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新创价值的

结论。所谓某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等于其他众多企

业活劳动新创价值,这种说法不是对社会经济过程的科学理

论概括,而是一种主观的精心设计。再次,陷入价值决定价值

和收入价值论的错误。他把某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说成是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新创价值 (V + M ) ,陷入了价值

决定价值和收入价值论的错误。在他看来,既然某个企业使

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生产的新价值

(V + M ) ,那末上述生产资料的价值就是由其他各企业的“净

产值一次又一次累积形成的。”βπ或者说,是由其他“各企业的

活劳动 (V + M )形成的”。βθ他在这里是把某个企业使用的生

产资料的价值说成是其他各企业活劳动生产的新价值即可

变资本价值 (V )和剩余价值创造的,这种说法显然是陷入了

价值创造价值的循环理论。由于商品中作为可变资本价值的

劳动力价值采取工资的歪曲表现形式,因此把某个企业使用

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说成是净产值 (V + M )形成的,这又陷入

类似斯密把商品价值中的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说成

是由收入形成和创造的错误。他由此对斯密的收入价值论作

了错误的评价,认为斯密所说的“商品的全部价值归根到底

是由社会活劳动 (V + M )创造的,这是一个很为精湛的见解

和发现。”βρ

其二,不能够由所谓从社会看某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

的价值是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新创价值引伸出从社会看企

业生产资料创造价值会转变为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结论。

按照“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的看法,从企业看的生产资料 (物

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 从社会看,由于企业使用的

生产资料的价值是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的新创价值,因而企

业的生产资料创造的价值转变为或等于社会活劳动创造价

值。按照上述例表,从社会看,加工企业 (三)使用的生产资料

的价值 4500 个单位是由加工企业 (二)、(一)和采矿企业的

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 (1500 个单位、2000 个单位和 1000

个单位)构成的,因此加工企业 (三)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不

是社会活劳动〔加工企业 (二)、(一)和采矿企业的活劳动〕创

造价值。这种看法欠妥。正如前面讨论的某个企业使用的生

产资料的价值不是其他企业活劳动新创价值,因而由此引伸

出的企业生产资料创造价值不是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结

论不能成立。即使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其他众多企

业活劳动新创价值,由此引伸出的上述结论也是错误的。首

先,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和社会活劳动 (其他众多

企业的活劳动)创造价值有着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的一方

面是,二者是分别在不同的生产过程中进行价值的创造。某

个企业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是在某个企业生产过程中进行

的;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即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是在其他众

多企业各自的生产过程中进行创造价值。二者所进行的价值

创造都分别在其生产过程结束时停止,不可能还会在别的企

业的生产过程中继续进行创造价值。例如,采矿企业的活劳

动创造新价值 1000 个单位,加工企业 (一)活劳动创造价值

2000 个单位,加工企业 (二)活劳动创造价值 1500 个单位,

这些活劳动创造价值是分别在各自生产过程结束时停止,不

可能再出现在加工企业 (三)的生产过程,不能够使加工企业

(三)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变成为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因此,

某个企业生产资料创造价值不可能变为或正是社会活劳动

创造价值。上述二者的区别还在于,二者有着死劳动创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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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活劳动创造价值的根本区别。某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

是“过去的、物化的、死的劳动。”βσ把某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

料说成能够创造价值,这是把死劳动说成能在这个企业的生

产过程中创造价值; 社会活劳动 (其他众多企业的活劳动)创

造价值, 这是活劳动在其他众多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创造价

值,上述二者有根本的区别,死劳动创造价值不可能变为活

劳动创造价值。把生产资料或死劳动说成能创造价值,这是

错误的,再把死劳动创造价值说成会变成为社会活劳动创造

价值,这种说法也同样是错误的。其次,不论从单个企业看或

从社会看,对于生产资料是否能创造价值问题不能够有不同

的认识。他所说的从微观 (从企业)看是指从单个企业看,那

末所谓从宏观 (从社会)看,就应该只是指从个别企业的总和

或从社会所有的企业看,从企业看和从社会看的差别,就只

是从个别企业看和从个别企业总和看的差别,因此不论从企

业看或从社会看,对于生产资料能否创造价值问题,就只能

够有相同的认识。从社会看的个别企业总和的生产资料和从

企业看的单个企业的生产资料的区别仅在于,个别企业总和

的生产资料包含着各个企业的生产资料是向其他企业购买

的,企业之间的上述商品买卖关系只涉及各个企业资本循环

在流通领域中的资本形态变化。出售产品 (金属材料)使加工

企业 (三)和加工企业 (二)的资本循环由商品资本形态变为

货币资本形态,加工企业 (三)把购得的金属材料作为生产资

料,其资本循环由货币资本变为生产资本。所有这些都是涉

及流通过程的资本形态的变化,不涉及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价

值的创造。因此不论从企业看还是从社会看对生产资料能否

创造价值应有相同的认识。如果不妥当地认为从企业看,生

产资料能够创造价值,也必定要认为从社会看生产资料也能

够创造价值。所谓从微观看,企业的生产资料能够创造价值,

从社会看企业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就转变成为社会活劳动

创造价值,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妥当的。再次,采用偷换概念、

转移论题的方法。他解释为何从社会看生产资料创造价值是

等于或会转变为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时,采用了偷换概念、

转移论题的方法。按照他的看法,某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

的价值是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新创价值,换句话说,上述生

产资料的价值从而产品价值中的生产资料价值是由其他众

多企业的活劳动创造的,这正是一切社会产品的价值“都是

活劳动创造的”, 即“社会劳动创造价值”, 所以,“从微观看,

企业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共同创造价值,实际就是从宏观看的

社会劳动创造价值。”我们不难由此看出,他是以某个企业使

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其他各个企业活劳动新创价值去解

释从社会看企业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会转变为社会活劳动

创造价值。因此,他是把能够创造价值的生产资料概念偷换

为价值被创造的生产资料价值概念。他本来要讨论的“生产

资料创造价值等于或会转变为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论

题,然而他转移了论题,讨论的是企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由

社会活劳动创造正是一切产品价值都由社会劳动创造的即

社会劳动创造价值。既然他转移了论题,他是没有、也不可能

回答从社会看的企业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的能力是为何、如

何消失的,或者说,为何、如何转变为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

难题。我们还要注意到,所谓从社会看是社会活劳动创造价

值,这种说法陷入价值由收入形成或决定的斯密的收入价值

论的错误。在他看来,从社会看某个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的

价值是其他众多企业活劳动创造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就转

变为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因此不论一种商品或社会一切商

品其价值等于“其必要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总和,这是劳

动价值理论的本质和核心。”βτ他又把商品价值由活劳动创造

说成由活劳动价值 (V + M )创造或决定,陷入了斯密的价值

由收入形成或决定的收入价值论的错误。

“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无法避免陷入离开马克思劳动价

值理论的困境。既然从社会看生产资料创造价值不能被说成

转变为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 那末,不但所谓从微观看的生

产资料 (物化劳动)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这种看法难免

要离开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错误,而且所谓社会活劳动创

造价值,一切商品价值都是社会活劳动创造的,这种说法,就

要把生产资料看作不能创造价值,否定了所谓从企业看生产

资料能够创造价值的理论。他似乎为摆脱这一困境,提出了

所谓社会劳动创造价值需要以生产资料为依托。他写道,生

产资料对“现代生产的作用极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但

能够转移价值,而且还创造价值⋯⋯生产资料是社会劳动创

造价值的依托和纽带。”χκ把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说成要藉助

于生产资料的创造价值的决定性作用,社会活劳动和生产资

料被说成是共同创造价值,这种说法不但和他所谓从社会看

生产资料创造价值转变为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论题相矛

盾,而且显然也是陷入离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错误。

我们还要指出,所谓从微观看生产资料能够创造价值,从社

会看生产资料创造价值正是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这些论题

都误解了马克思的价值转移理论; 前者否认生产资料只能被

转移旧价值,不能创造价值; 后者则否认商品价值中包括有

旧价值的转移,把商品价值的形成说成只是活劳动进行新价

值的创造,这是“社会劳动价值论”的又一重大缺陷,还有必

要就上述误解另文提出质疑。

注释:
①参阅陈振羽:《社会劳动创造价值论质疑》, 载《当代财经》,

1995 (9) ; 陈振羽:《生产资料创造价值论质疑》,载《当代财经》,1995
(10) ;陈振羽:《不要重犯价值理论的历史错误》,载《经济评论》,1999
( 5) ; 陈振羽:《生产商品的劳动不包括凝结在生产资料的劳动》, 载
《经济评论》,2000 (4)。
②参阅陈振羽:《生产资料创造价值论质疑》, 载《当代财经》,

1995 (10)。
③④⑤⑥⑦⑧βκβλβτ χκ钱伯海:《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载《数
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3 (12)。
⑨βµβν β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 1 版, 第 23 卷,244、207、

207、22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βο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版,第 24 卷,125～ 126、32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βπ βθ βρ钱伯海:《关于“斯密教条”的探讨》,载《经济评论》,1996

(3)。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厦门　361005 )
(责任编辑: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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